内河交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公众举报查处制度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福建省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和《福建省交通运输行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规定》，推进地方海事系统各级重视加强内河交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促进水路运输企业不断增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结合辖区内河交通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建立和完善举报查处机制。各级地方海事部门要建立内河交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举报查处制度，明确查办职责。对水上交通安全及水下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等安全领域，除了要严格加强企业自律、行业监管外，还必须建立公众举报监督机制，欢迎社会各界对水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隐患进行及时举报。

第三条 建立和畅通举报查处渠道。按照《暂行规定》和《福建省交通运输行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规定》的要求，建立完善重大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受理、查处、奖励和责任追究各个重要环节工作责任体系，促进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及时有效整改。福州市地方海事局内河交通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受理由局安全服务科负责，举报监督电话：83273147（24小时值班电话），值班人员接到举报后应第一时间将举报内容报告带班领导和安全服务科，安全服务科根据具体情况组织相应科室进行查处。

第四条 建立和落实受理查处。各单位要设立重大事故隐患举报电话、举报箱等举报方式和途径，指定本单位安全监管部门具体负责受理和查处社会公众举报的事故隐患。在接到举报后，对举报件要逐一登记和报告，并按职责分工，立即组织核实并予以查处。对查实后进行必要的分类，对重大安全隐患情况属实的，必须责成所在单位立即整改，及时消除隐患。对应当由其他有关部门（单位）处理的，应立即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单位）处理。

第五条 建立和落实举报奖励。各级要制定发布内河交通安全生产重大隐患举报奖励规定，按省厅规定，对重大隐患举报有功人员应给予适当奖励，并要对整改不力的被举报单位实行相应处罚。

第六条 建立和保护举报行为。各单位必须认真处置举报件，严格保密举报人姓名，严禁将署名的举报件转给被举报单位或个人；严禁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第七条 建立和落实查处责任。接举报或报告后，安全监管部门未及时登记报告或未组织对事故隐患进行核查处理，直至酿成事故的，要严格责任追究。   
